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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商場霸道扮維修封公共空間

掃一掃 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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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1980年代，政府
已要求部分發展商在私人
發展項目提供公眾設施及
公共空間，訂明某些空間

作為行人通道及公眾休憩之用，分擔政
府興建公園及社區設施的責任。

但事實上，不少公眾空間是 「名存
實亡」 ，市民要使用這些 「私人管理公

共空間」 困難重重，至今仍不時有
私人物業內的公眾空間遭封
鎖、隱藏、不鼓勵甚至禁止公

眾使用，而部分本來劃作行
人通道的空間更被挪作商業
用途或隨意圍封，如北角的

華匯中心。
對於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眾空間被

消失，近年有民間組織及團體按屋宇署
公布的公眾空間名單，調查近93個私人
發展公共空間，當中以公眾休憩空間為
主，參考發展局指引，以暢達程度、環
境與設施、公眾使用及鼓勵社交等標準
分析。

結果發現，近四成社交空間質素欠
佳；不足四成公眾空間入口設有清晰指
引，約一半路面設計未能顧及不同能力
的用家如輪椅使用者；約一成半場地的
管理員會阻止使用者合理使用場內設施
活動，如通行或稍作逗留。

私人項目公共空間多被消失
名存
實亡

▲有自稱華匯職員以粗言穢語及用手遮
擋鏡頭，阻撓大公報記者採訪。

《大公報》收到市民投訴，反映北角華匯中心商場兩年多來在節假日擅自圍封公共空間，令途人有
路無處行，怨聲載道。經過深入調查，大公報記者發現投訴屬實，早前亦多次報道，但華匯一意孤行，即
使政府部門出面，亦是陽奉陰違玩花招。市民感慨：這還是法治之區的香港嗎？

這似乎不是一件大事，《大公報》緊盯不放，是因為當中的典型意義：反映了我們司空見慣的城市管
治問題。老百姓如何看社會，就是從身邊 「小事」 有感而發。

從今天起，《大公報》推出 「華匯風波」 系列報道，在這個紛擾的都市解剖街頭一角怪事，希望引起
關注，也盼有關方面從小事做起，真心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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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早前收到市民投訴，指北角馬寶道華匯
中心每逢周末，都會圍封中心出口（也是港鐵站出口）的
公共空間，令行人路面積大減，嚴重阻礙通行。本月初
起，《大公報》以專題系列報道跟進，並翻查公開資料，
發現該中心圍封範圍，包括不能阻塞的公眾通道等公共空
間共1551平方米。前日（27日），華匯中心將圍封線稍
為內移至半圓形廣場範圍外，呈L形的約36.248平方米紅
磚地不再被圍封，行人路暢通情況比以往稍有改善。

下雨天狂洗地 途人狼狽避開
根據公開資料，華匯中心發展商於1996年與政府簽

訂的契約附上的圖則顯示，中心出口的半圓形1515平方
米範圍，屬私人地方的公共空間，必須讓所有公眾自由通
行；而接連公共空間與行人路之間的紅磚範圍，則屬指定
公眾通道，公眾有權通行。華匯還須負責指定公眾通道的
維修、排水等，以保持路面狀況暢通良好；指定公眾通道
不能有任何障礙物。而華匯未獲屋宇署批准前，不得在指
定公眾通道範圍內進行任何工程。

過往華匯圍封指定公眾通道及擺放雪糕筒，已涉違
契違法；前日指定公眾通道不再被圍封，但中心出口仍然
圍封，市民要進出港鐵站仍要繞道而行。華匯在圍封範圍
內擺放 「維修工作進行中」 告示，並安排職員在下雨天不
停地洗地，令途人需互相避讓而行，相當狼狽。街坊楊先
生說： 「擺了花槽阻礙出入，用繩封咗我哋都唔知應唔應
該行入去，落起雨上嚟真係好唔方便。真係無理由嘅，如
果係公家地方應該唔好封，讓人使用，因呢條行人路比較
窄。」 他希望政府釐清灰色地帶，讓市民有路可行。

北角街坊余女士表示，四年前路面阻塞情況更嚴
重，花槽擺近行人路，路邊則有貨車落貨，街坊完全無路
行， 「保安唔知咩原因封路，我估以前條路外傭霸晒
pack貨，可能唔想外傭霸佔條路，最近幾個禮拜外傭搬

晒去對面條路，但保安繼續封，個個星期都封。佢哋封路
會阻礙出入，因為商場有港鐵站出入口，要兜路行入商場
通去港鐵。佢有無權啫？條路係私家路？呢個公共空間，
感覺上霸咗係佢哋嘅咁」 。她說，街坊都抱怨華匯管理
差，商場出口有階梯卻沒警告牌，長者經常跌倒，她亦
曾 「中伏」 ，直至早前有長者嚴重受傷才改善。

不過惹起民怨的華匯物管一貫霸道，大公報記者
採訪期間，再遭自稱華匯職員以粗言穢語及遮擋鏡頭
妨礙採訪。

擺工程牌圍封 涉走法律罅
華匯中心的物業管理公司為 「歌達管理有限公

司」 。有執法部門人員透露，該物管一向霸道，華
匯旁的馬寶道屬禁泊車區，物管職員曾一日六度報
警，要求警員到場驅趕泊在商場外的車輛，方便其
老闆可在路口停車步入中心。 「佢哋嘅手法同當年
時代廣場一樣，封咗唔畀人入私人地方嘅公共空
間，被你哋（大公報）踢爆，擺工程牌圍封走法律
罅」 。

地政總署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據華匯
地契條款，業主須根據政府與華匯中心業主簽訂
的《撥出私有地方供公眾使用的契約》，開放華
匯中心地下近行人路部分地方（下稱 「該地
方」 ）作公眾行人通道，並負責維修保養該地方
至政府滿意的程度。業主亦須保持該地方暢通無
阻及按政府的要求，移除該地方的任何障礙
物。該署及屋宇署已去信提醒華匯業主
立案法團須開放該地方作公眾行人通
道，提醒其在相關地契條款的責任。屋
宇署回覆表示，在有關地方進行清潔及
維修時，要盡量避免對公眾構成不便。

物管為方便老闆 一日報警六次驅趕車輛

▲《大公報》近日以專題系列報道北角華匯中心圍封公共空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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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匯中心疑為走 「法律罅」 圍封公共
空間，在圍封範圍內擺放 「維修」 告
示，並安排職員在下雨天不停洗地。

黎智英涉
嫌 「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罪」 ，昨日，
香港終審法院
駁回律政司的

上訴，批准由英國御用大律師代理黎智
英案。中央人民政府依照香港國安法向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發出公函，要求其就
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包括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等有關情
況提交報告。行政長官李家超立即組織
研究落實並向香港社會通報，表明將盡
快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同時提出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作
出解釋的建議。

國務院港澳辦昨日發表聲明指出，
香港有關法院的裁決，與香港國安法關
於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依法
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的規定相悖，違反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邏輯。中央政府全
力支持香港特區國安委履行法定職責、
行使法定職權，依法採取必要措施，防
範化解各種威脅國家安全的風險隱患。

香港中聯辦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
人都應當遵守香港國安法，遵守香港特
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
律，司法機構更負有 「有效防範、制止
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的

法定責任。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採取措
施，防範危害國家安全的各種風險和隱
患，堅決維護香港國安法權威，堅決維
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

誠如港澳辦、中聯辦發言人所強調
的，香港司法機關的有關裁決給國家安
全埋下了巨大風險隱患，必須引起人們
的足夠重視。落實國安法不容打折扣，
風險隱患必須清除！

違法罪行必須依法徹底清算
香港居民不會忘記，發生在2019年

修例風波給香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
失，令香港這個被譽為 「東方之珠」 的
現代化美麗大都市陷入了動亂的深淵。
暴徒大肆破壞港鐵、巴士、交通燈、機
場等公共設施，在公共場合投擲燃燒
瓶、汽油彈，肆意滋擾商場、打砸沿街
商舖，圍毆虐打遊客行人，當街淋燒無
辜市民，手持兇器暴力襲警，毫無底
線、無惡不作。其手段之惡劣、行為之
瘋狂，令人髮指！

黎智英正是這場動亂背後最大的金
主，也是 「港版顏色革命」 的主要推
手，他曾多次竄訪美國，乞求美國等西
方國家制裁中國、制裁中國香港，並公
開宣稱香港的遊行是 「為美國而戰」 。
黎智英還利用他掌控的《蘋果日報》等
媒體，糾集一干 「港獨」 分子，公開煽
暴縱暴，教唆年幼無知的青年學生上街
施暴，充當他們的 「政治燃料」 ，令許
多年輕人留下了不光彩的案底。黎智英

帶給香港的不僅有 「外傷」 ，還有深深
的 「內傷」 。

反中亂港團夥為達其政治目的不擇
手段，嚴重踐踏 「一國兩制」 原則和基
本法，嚴重衝擊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危害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2020年7月1日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斬斷了暴徒的魔
爪，但黎智英及其團夥在國安法生效
後，依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涉嫌勾結
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他們犯下的罪
行一天沒有受到依法追究、得到徹底清
算，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安定的隱
患就沒有排除。

現在，本港司法機關批准不具有香
港執業資格的英國律師代理 「黎案」 ，
這將給清算黎智英及其團夥犯下的罪行
帶來巨大障礙和風險挑戰。對此，全港
居民都應當有充分的認識！

國安法的憲制地位必須充分尊重
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明確了必須在香

港施行的14部全國性法律，其中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第一條訂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制定本法。」 香港國安法第六
十二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
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
定。」

以上法律條文清楚地表明，香港國
安法具有凌駕於香港本地法律之上的權
威性、特殊性。但香港司法機關的有些
法官卻簡單套用審理一般案件的原則、
程序和習慣以及所謂 「國際標準」 ，來
約束香港國安法的適用和執行，未能正
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

最近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各界尤其
是法律界人士不斷呼籲，准許沒有本地
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參與 「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的
抗辯，將為外國插手干預開了方便之
門。但有些法官在對國安法憲制地位認
識不清，對社會各界尤其是法律界人士
的聲音充耳不聞，仍然做出不恰當的裁
決，令人遺憾！

清除國安隱患的責任必須履行
香港特區的政治制度可以概括為：

「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
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總負
責」 。這是基本法賦予的。

那麼，在維護國家安全上，行政長
官怎樣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總負責

呢？香港國安法訂明，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
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
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
任主席。

香港國安法第八條訂明： 「香港特
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應當切實執行
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
動的規定，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現在，香港法院批准由英國御用大
律師代理黎智英案，表明司法機關未能
切實履行國安法第八條訂明的憲制責
任。李家超作為行政長官和特區國安委
主席，根據中央政府指令及時提交報告
並提出人大釋法的建議，清除國家安全
的風險隱患，這是履行憲制責任的應有
之舉，充分體現出作為香港特區 「當家
人」 和 「第一責任人」 的擔當，值得稱
讚！

「人大釋法」具有最高法律權威，將
會有效糾正香港在執行國安法過程中的
錯誤和偏差。「人大釋法」 後，若香港
司法機關仍不能正確履行憲制責任，特
區政府還可以依據國安法第五十五條之
規定維護國家安全。總之，國家安全的
風險隱患必須清除，也一定能夠清除！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
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
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落實國安法不容打折 風險隱患必須清除

屠海鳴
點擊
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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